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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艺职训〔2021〕1号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实训教学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实训教学管理办法（修订），于2021年4月15日经学校2021年第五次校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2021年5月7日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实训教学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高等职业教育实现技术技能培养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手段是实训教学,而实训教学管理模式是否适应技能培养的要求,是提高高职教育人才技术技能培养质量的关键。

第二条  科学合理的实训教学管理制度能提高实训教学的效率。为了加强学校实训室的管理、保障实训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办学效益，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管理模式：实训教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模式。由分管实训的校领导牵头，实训中心统一负责，采用公共实训基地、实训室（以下简称实训室）由学校实训中心统一管理，专业实训室由各学院分工负责的二级管理模式。秉承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和一岗双责的原则与责任制。

实训中心主任是公共实训室第一责任人，各二级学院院长是各专业实训室第一责任人，各二级学院根据实训室功能配备1-2名专、兼职实训室管理员（行政或教辅管理），专职管理员需对实训室仪器设备具备一定的操作及维护能力，管理员配置由二级学院提出人事任用需求，报学校人事处核定后录用。

专、兼职实训管理员职责：

	
	专职管理员
	兼职管理员

	1
	实训室管理员是实训室具体负责人，负责实训室的整体建设与全面管理，积极参与实训室建设、制定相关制度。协助各学院分管实训教学领导完成具体工作。
	实训室管理员是实训室具体负责人，负责实训室的整体建设与全面管理，积极参与实训室建设、制定相关制度。协助各学院分管实训教学领导完成具体工作。

	2
	负责实训室仪器设备、低值耐用品、易耗品、材料的申购、管理工作，建立台帐。
	负责实训室仪器设备、低值耐用品、易耗品、材料的申购、管理工作，建立台帐。

	3
	熟悉实训室的物品、器材、设备，了解各种仪器性能、掌握使用方法。
	

	4
	协助实训教师教学工作，实训室开放期间随时进行巡查。
	

	5
	熟悉各类设备的保养和维修、维护知识，确保损坏的设备及时得到维修，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和完好率。
	损坏的设备及时报修，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和完好率。

	6
	未经主管部门同意，实训室管理员不得擅自接纳他人进入实训室使用设备，不得擅自外借实训室仪器设备，不得把实训室钥匙交由他人管理。
	未经主管部门同意，实训室管理员不得擅自接纳他人进入实训室使用设备，不得擅自外借实训室仪器设备，不得把实训室钥匙交由他人管理。

	7
	时刻保证实训室清洁卫生干净整洁、严防实训室安全事故发生，对实训室安全负责。
	时刻保证实训室清洁卫生干净整洁、严防实训室安全事故发生，对实训室安全负责。

	8
	按学期做好实训教学材料汇总并归档。
	按学期做好实训教学材料汇总并归档。

	9
	实训室管理员的调动、更换（包括学校内部的调岗）或调离，必须认真办理物资、实训教学资料、实训教学档案等清点移交手续。
	实训室管理员的调动、更换（包括学校内部的调岗）或调离，必须认真办理物资、实训教学资料、实训教学档案等清点移交手续。

	10
	积极配合实训中心、主管部门的督导、检查和评比工作。
	积极配合实训中心、主管部门的督导、检查和评比工作。


第四条  管理制度：实训中心负责制定全校性的实训教学规章制度，二级学院根据专业和课程特点制定所属实训教学规章制度，二级学院的规章制度不得与学校的规章制度相抵触。 

第五条  建设与规划：学校和各二级学院应加大实训室的建设力度。实训中心负责制定学校实训室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二级学院负责制定所辖实训室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报实训中心，

实训中心根据二级学院的建设规划经过审查和综合平衡，分轻重缓急，按校企合作（共建）、全校性公共实训室、专业交叉共用等优先原则，编制全校建设规划书，报分管校领导审核，分管校领导提交校务会、理事会审议，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实训仪器设备的管理：后保处代表学校对全校的实训仪器设备进行登记管理；实训中心、各二级学院对所属实训室仪器设备进行二级管理，实训管理人员对所负责的实训室的仪器设备直接管理，各级实训室必须建立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帐、卡，且与物相符率达到100%。 

第七条  实训室的管理：实训中心负责全校实训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实训室的档案资料；二级学院负责本单位实训室管理，制定实训室的具体规则，建立健全实训室的档案资料。 

第八条 实训教师的管理：实训教师归属相应的教研室管理，实训教师在从事实训教学时，必须服从实训中心及二级学院的统一管理。

第九条  实训课程管理：每门课程必须有实训教学标准。实训教学标准单独编制；建立符合本专业和课程的实训教学项目指导书；依据实训教学标准制定实训教学计划。

第三章  过程管理

第十条  实训教师是实训教学管理第一责任人。实训教学任务，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训教学任务一经确定，实训教师不得随意变动。实训教师必须做好材料、仪器设备的准备工作。 

第十一条  实训教师必须事先通知学生应带的资料及材料。实训时，实训教师不得随意离开实训教学场所，并要及时规范学生的操作动作和解答有关问题，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第十二条  实训过程中如出现实训仪器设备的故障或报损后，实训教师必须及时分清责任，报实训室管理员，组织赔偿、维修排除故障，并做好登记。

第十三条  每次实训教学结束后，实训教师组织学生做好实训室清洁卫生，确保实训环境干净整洁。

第十四条  学期实训教学任务完成以后，实训教师做好学期实训教学情况总结，各二级学院汇总，报实训中心备案。

第四章  实训教学检查、考核管理

第十五条  实训室专职管理员为教学辅助人员，按照学校人事聘用相关制度给予定级，实训中心对管理岗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考核。兼职管理员给予岗位津贴补助，分别由实训中心、二级学院考核。

第十六条  实训中心牵头、会同教务处对各个二级学院的实训教学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有：学校制定的实训教学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二级学院实训教学管理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实训教学标准及指导书的编写及使用情况，实训项目的建立及管理情况，实训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实训教学过程的管理、实施情况，实训室及仪器设备的管理情况、实训教学档案管理情况，实训室卫生及安全情况等。

第十七条  二级学院对实训教师进行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有：校、院实训教学管理制定的执行情况，实训教学标准及指导书的编写及使用情况，实训项目的执行情况，实训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实训教学的准备、指导情况，实训报告及实训教学成绩的评定情况、实训室记录情况等，每学期考核一次，实训中心对二级学院考核结果进行审核。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各级管理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岗位职责而出现的各类工作事故，依照重艺职人〔2020〕5号《管理责任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试行）》、渝艺职教〔2016〕10号《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试行）》执行。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实训中心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与本制度相抵触的，以本制度为准。

附件：实训室分配明细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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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101 100 VR虚拟体验室（校企） 视觉传媒学院

2

C301\C302

260 电竟实训室（校企） 视觉传媒学院

3 C303 130 影视动画制作实训室 视觉传媒学院

4 C308 130 摄影摄像实训室（影棚） 视觉传媒学院

5 C309 130 拷贝室 视觉传媒学院

6 D306 138 图文输入输出中心 视觉传媒学院

7 C402 130 电钢琴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8 C404 130 电钢琴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9 C405 130 形体训练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0 C407 125 琴房 服装与表演学院

11 D401 260 服装工艺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2 D402 138 形体训练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3 D403 88 形象化妆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4 D404 88 服装陈列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5 D405 88 手工印染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6 D406 312 服装表演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7 D407 138 服装裁剪实训室 服装与表演学院

18 篮球场 50 琴房 服装与表演学院

19 D201 85 软装饰选材实训室 (亚华世家)（校企） 艺术设计学院

20 D202 85 木地板选材实训室(阿卡贝拉)（校企） 艺术设计学院

21 D203 85 瓷砖选材实训室(长谷)（校企） 艺术设计学院

22 D204 138 卫浴选材实训室(高陶)（校企） 艺术设计学院

23 D205 130 灯光照明体验实训室（三雄极光）（校企） 艺术设计学院

24 D206 138 软装饰模拟实训室 艺术设计学院

25 D207 314 建筑及景观模型展示实训室 艺术设计学院

26 D208 130 建筑及景观模型制作实训室 艺术设计学院

27 园林景观实训基地 艺术设计学院

28 D301 260 建筑构造与水电安装实训室 建筑工程学院

29 D305 130 建筑结构实训室 建筑工程学院

30 D307 138 建筑与装饰材料实训室 建筑工程学院

31 户外 装饰工程施工工艺实训室 建筑工程学院

32 D302 63 工程管理沙盘推演实训室 工程经济管理学院

33 D303 138 招投标模拟实训室 工程经济管理学院

34 D304 138 测量测绘实训室 工程经济管理学院

35 C209 145 大数据实训室（校企） 工程经济管理学院

36 C502-1 60 幼儿手工制作实训室 艺术教育学院

37 C502-2 70 蒙台梭利教学实训室、奥尔夫音乐教育实训室 艺术教育学院

38 C503-1 80 幼儿双语教学实训室、幼儿园模拟实训室 艺术教育学院

39 C503-2 80 幼儿心理-行为观察、益智游戏实训室 艺术教育学院

40 C406 120 形体训练室 艺术教育学院

41 A101 160 漆艺实训室 造型艺术学院

42 A102 433.18 木工实训室 造型艺术学院

43 B101 640 陶艺实训室 造型艺术学院

44 C104 260 泥塑实训室 造型艺术学院

45 C201 130 计算机设计实训室 实训中心

46 C202 130 计算机设计实训室 实训中心

47 C203 130 计算机设计实训室 实训中心

48 C204 130 计算机设计实训室 实训中心

49 C206 145 计算机设计实训室 实训中心

50 C207 145 计算机设计实训室 实训中心

51 C208 130 计算机设计实训室 实训中心

52 C304 130 画室 实训中心

53 C305 130 画室 实训中心

54 C306 145 画室 实训中心

55 C307 125 画室 实训中心

56 二楼平台 琴房 实训中心

实训室分配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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